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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2/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8A_A5_c67_472280.htm 海关行政复议的相关程序（分

为申请、受理、审理、决定四个阶段）1、海关行政复议的申

请： （1）复议的申请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海关具

体行政行为的侵犯，依法向海关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复议申请的期限：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一个管辖的

海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

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3）复议申请的方式与内容：可以书面或口头申请2、海关

行政复议的受理：海关收到申请后应于５日内做出决定并书

面通知当事人。 不予受理的情况 （1）申请人不是认为海关

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不属于海关行政复议范围的； （3）超过法定申请复议

期限，且无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4）已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 如果海关

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在5日内作出不予受理的

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自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书

之日起或者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3、海关行政复议的审理 ——是指海关行政复

议机关受理复议案件后，对复议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

依据是否准确，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4、海关

行政复议的决定 （1）作出复议决定的期限：复议机关应当



自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６０日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有下列

情形经批准可以延长３０日： ①复议案件案情重大、复杂、

疑难的； ②经申请人或者代理人同意的； ③有第三人参加复

议的； ④申请人或其代理人提出新的事实或证据需进一步调

查的。 海关行政复议机关延长复议期限，应当制作“延长行

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第三人、被申请

人。 （2）复议决定的种类 ①决定维持 ②决定被申请人限期

履行法律职责 ③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 ④其他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